
一、编制背景

我省于 2006年起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2014年 6月，

原省环境保护厅报经省法制办规审后，联合有关单位转发了原环

境保护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进一步完善了我省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制度，据此我省已连续开展 7年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并联

合有关部门实施联合奖惩，取得良好效果。但现行制度体系存在

评价范围覆盖面有限，评价指标复杂且具有主观性，评价周期长

且投入人力物力较大，以及评价结果应用不及时等问题，亟需进

一步优化。

近年来，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一系

列改革，明确规定共享信用信息实行目录制管理，信用奖惩措施

实行清单制管理。生态环境部有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也对生态环境

领域信用评价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一是评价范围从国控企

业拓展至环境监管重点企业、发证企业和上年度被处罚或涉刑企

业，并逐步延伸至从事环境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二是评价指标从

过去以环境管理类主观指标为主的组成调整为以行政处罚、司法

信息、官方文件等客观指标为主；三是评价结果发布形式从年度

发布结果调整为鼓励实时动态发布模式；四是联合奖惩对象从绿



牌、黄牌和红牌调整为仅对信用等级最好（A）和最差(D)的两个

级别分别进行奖励和惩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决策部署，推进实施环保信用评价重要改革事项，按照厅

主要领导的指示要求，我厅依据当前国家和省的最新政策，草拟

了《广东省环保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经征求省有关部门、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厅机关各处室意

见及公众意见，于 2022年 12月报第 28次厅务会审议，现按照厅

务会要求对《办法》进一步修改完善并第三次征求意见后形成本

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二十二条，包括总则、评价规则、评价程序、

结果应用、信息公开与共享、附则。为确保与国家最新政策做好

衔接，《办法》主要依据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有关环保信用

评价指导意见、评价标准和修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同时借鉴

上海、江苏、山东等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并结合我省实际进行编

制。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评价范围。明确将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申领排污许可

证的排污单位、评价周期上一年度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

事责任或者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事业单位纳入评价范围，其中环境

监管重点单位和申领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作为首批评

价对象，其他符合评价范围的企事业单位逐步纳入评价。适时将



生态环境监测、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等从事环境

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纳入评价，并鼓励未纳入评价范围的企事业单

位自愿参加环保信用评价。

2.细化职责分工。明确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全

省环保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制定和完善评价体系，建设广东省环

保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并组织实施省级参评单位环保信用评价工

作；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市级参评单位信

用评价工作，并配合开展省级参评单位信用修复初审等相关工作。

3.优化评价指标。总体设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司法信

息、守法及社会责任信息、先进治理技术信息、环境友好行为信

息、环保公益信息等六大类、37小项客观指标。评价依据包括行

政处罚、行政命令、司法判决等法律文书及其他权威、准确的文

件或记录。评价实行计分制，设置初始分值，主要根据环保信用

信息记载的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义务或责

任的情况以及环境友好行为等进行计分。

4.创新评价机制。明确采用动态记分和年度评价相结合的评

价模式。系统自动运算实时记分，配套扣分预警告知机制和异议

申诉机制。年度评价结果实行等级制，按照实际得分及有关规定

从高到低确定为 A、B、C、D四个等级。

5.完善修复机制。年度评价结果为 B级、C级、D级的参评

单位，自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其评价等级分别满 1个月、3个

月、6个月后，满足修复条件均可申请信用修复，申请截止时间



为发布年度评价结果所在年份的 12月 31日。修复后按标准调整

计分结果及相应等级，五年内存在生态环境违法记录或一年内发

生过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不得修复为 A级。

6.强化信息化管理。建设集“信息归集、评价计分、结果公

开”为一体的业务管理系统，实现信用信息“自动归集为主、手

动归集为辅”、扣分自动预警、结果自动生成的全过程信息化管

理流程。对接外部信用管理平台，实现评价结果输出和应用情况

回流的信息双共享。

7.实施联合奖惩。联合奖惩落实清单制管理和分级分类监

管。针对信用评价等级为“A”级和“D”级的企业事业单位，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严格依据国家和省的激励和惩戒措施清单，在行

政许可、行政检查、资金补助、评优创先等方面分别给予激励和

惩戒。

三、征求意见情况

《办法》编制过程中，先后三次征求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省直相关部门、省级行业协会及厅内部相关处室意见。

最新一轮共收到关于《办法》的反馈意见 22条，采纳 16条，部

分采纳 4条，未采纳 2条。其中，有 8条涉及实操层面的反馈意

见，经采纳后在配套工作指引中予以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考虑到

需与国家指导意见和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有关要求进行衔接，同

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联合奖惩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未采纳扩大激励

对象范围和实施即时修复等方面建议。



此外，本办法于 2022年 11月 10 日-11月 18日第一次公开

征求公众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 8条，其中采纳 3条，部分采纳

2条，未采纳 3条。未采纳意见主要集中在建议缩小评价范围、

减少扣分指标等方面，考虑到需与国家指导意见和评价标准征求

意见稿有关要求进行衔接，未进行采纳。

四、主要修改情况

根据第 28 次厅务会有关要求，本征求意见稿主要在两个方

面进行优化调整：一是增加省级评价职责。为加强对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的重点监管，补充增加了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实施省级参

评单位环保信用评价工作的职责。二是优化加分指标。为鼓励排

污单位充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主动升级改造、优化环境管理和

助力高质量发展，围绕清洁生产、超低排放、污染治理设施升级

改造等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工作，结合排污单位自身环保行为，

创新增设了先进治理技术信息、环境友好行为信息、环保公益信

息等三大类、9小项加分指标。同时，根据第三次征求意见反馈

情况，对《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分批开展

信用评价，将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和申领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的排

污单位作为首批评价对象；二是提出有条件的地市可探索建立环

保信用等级动态评价机制；三是优化了环保信用修复的时间条件

要求，并规定了环保信用修复的截止时间；四是对信息公开期限

和共享频率进行了规定；五是依据最新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优化调整了部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信息类别指标，同时优



化整合了清洁生产审核相关加分指标及相应分值，删除了碳减排

等相关指标。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接下来，我处将根据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按程序将《办

法》报送司法部门合规性审查后发布实施，并按程序组织开展全

省环保信用评价工作。同时，配套建设广东省环保信用评价管理

系统，并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完善我省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清

单。


